
臺北市數位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大學入學推薦委員會組織章程

113年 10月 09日經行政會報通過

1、 依據：

本校依據當年度各大學甄選入學招生相關辦法及簡章設立大學入學推薦委

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2、 目的：

為辦理大學甄選入學校內推薦作業，並訂定推薦原則及程序等有關規定。

3、 組織：

本委員會設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委員包括秘書、教務主任、學輔主

任、總務主任、研發主任、註冊組長、學習輔導教師代表1人、語文社會領域

代表1人、理工科技領域代表1人、藝生健體代表1人、成長導師代表1人、家長

代表1人，共13人。

4、 工作職掌：

1、 審核推薦入學各項工作及校內甄選辦法。

2、 協調推薦入學等相關工作。

3、 審議推薦入學爭議等事項。

4、 研議各項推薦入學改進事宜。

5、 其他大學升學相關事項。

5、 本委員會設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小組，小組成員由主任委員召集教務主任、

學輔主任、註冊組長、學習輔導教師代表及2位學科教師代表組成。

6、 本委員會召開相關會議時，應有委員過半數出席使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決議案應即照案執行。

7、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業務相關人員列席。

8、 本委員會委員及其配偶、或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

係為本次推薦報名之學生時，應自行迴避。必要時由主任委員另聘委員遞補

之。

9、 本組織章程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